

苏政复〔2014〕45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设立

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的批复
省教育厅：

你厅《关于请省政府同意正式设置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的请示》（苏教发〔2014〕2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在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（筹）基础上设立民办性质的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，扬州中瑞酒店职业学院为专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。

望你厅会同扬州市人民政府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切实加强指导和管理，促进学校依法办学、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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